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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人脸识别产品销售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风险提示： 

1、本合同履行存在一定的产品交付周期及付款周期，在实际履行中存在受不可

抗力等影响所造成的不确定性风险。 

2、合同履行存在违约、索赔及争议的风险，合同已就前述事项进行约定。 

3、本次合同的签订，不构成关联交易。 

 

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之全资子公

司汉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柏科技”或“乙方”）于 2017 年 4 月 13

日与普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天信息”或“甲方”）在天津市西青

区签订了合同编号为 HBKJY030100-1703-013-S 的人脸识别产品销售合同（以下

简称“本次合同”），本次合同总金额 10,251.50 万元，现将本次合同的有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合同对方介绍 

1、合同对方基本情况 

名称：普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陶雄强 

住所：北京市月海淀区海淀北二街 6 号 3、4、5、6、14 层 

注册资本金：203,000 万元 

成立时间：2001 年 11 月 21 日 

营业期限：2006 年 12 月 21 日至 2056 年 12 月 20 日 

经营范围：电子、通信产品及相关软件、系统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与上



述业务相关的系统集成、投资；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出口业务；本企业生

产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系统及设

备安装及相关的培训；教学仪器、通用设备、实验室设备、广播器材的技术开发

防雷工程专业设计、多媒体设计服务、仪器仪表机械制造业工程设计服务、体育

工程设计服务、产品设计、室内设计；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

制毒化学品）；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专业承包；销售 I 类、Ⅱ类、II 类医疗器械。

（销售 I 类、II 类、II 类医疗器械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2、普天信息与汉柏科技及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合同对方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普天信息资产总额 4,121,257,376.3 元，资产净额

2,051,077,862.33 元；2016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732,053,196.3 元，净利润

26,936,161.56 元。 

4、合同对方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公司及汉柏科技发生的业务往来的金额及占比 

年度 客户名称 

销售收入

（万元） 

汉 柏 收 入

(万元) 

占汉柏收

入比重 

上市公司收

入（万元） 

占上市公司

收入比重 

2014 年 普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62,858.05 104,825.03 59.96% ―― ―― 

2015 年 普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61,596.03 124,595.62 49.44% ―― ―― 

2016 年 普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48,765.13 171,949.02 28.36% 165,111.11 29.53% 

2014 年和 2015 年普天信息与公司未发生业务往来，2016 年 9 月起汉柏科技并入

公司报表范围。 

二、本次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合同为汉柏科技向普天信息销售人工智能－人脸识别相关产品，该产品最终

使用人为公安行业用户，产品在华南地区使用。 

1、 合同范围： 

乙方负责本合同相关人脸识别设备的供货、货物至甲方指定地点、交付、就位、

安装、调试及验收等一切工作包括包装、保护、装卸、堆放；提供三十六个月免

费保修期内的维护保养。 

2、 工期： 



在合同签字生效后，180 天内根据甲方指示分批交付产品。 

3、 合同价款： 

本合同总金额为 10,251.50 万元。 

4、 合同销售设备类型： 

人脸识别通道闸机、IP 高清摄像机、汉柏科技 OFR 动态人脸监控系统、桌面式

身份核验终端、人脸识别一体机、双目摄像头、云立方等。 

5、 合同价款的支付： 

甲方收到货物后 180 天内将合同项下全部款项全部付清。 

6、违约责任： 

乙方违约责任： 

乙方逾期交货的（包括未能通过验收或未按甲方要求提供维保服务），每日按逾

期交货金额的 3‰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但乙方所支付的违约金不超过逾期交货金

额的 5%。 

甲方违约责任： 

甲方逾期付款的，每日须按逾期支付的款项金额的 3‰的标准向乙方支付违约

金，甲方逾期付款超过 30 日乙方可以解除本合同。 

7、争议解决方式 

在本合同履行中，若发生争议，双方应先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由甲方所在地

人民法院予以管辖。 

8、特别约定 

如果乙方在合同签订后发现甲方或甲方的关联公司对乙方或乙方的关联公司有

超期欠款的，乙方可终止履行本合同。 

 

三、审议程序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合同的签订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

审议。 

 

四、本次合同签订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同将对公司 2017 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具体的影响金额以



公司年度审计确认的为准。 

本次合同的履行对公司及汉柏科技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

存在因履行协议而对交易对方形成依赖的情形。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普天信息与汉柏科技合作多年，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本次

合同为汉柏科技新增业务，汉柏科技拥有履行该合同所必须的技术、生产能力。

但本次合同的履行存在产品未能通过验收或汉柏科技未按甲方要求提供维保服

务等导致的违约风险，以及相关索赔及争议的风险。此外本次合同履行存在一定

的产品交付周期及付款周期，在实际履行中存在受不可抗力等影响所造成的不确

定性风险。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

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达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四日 

 

 

 

 


